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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申請獲得
中國證監會發行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的公告

2018年2月5日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發行審核委員會對華能國際電
力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）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的申請進行了審核。根據審核結果，公司本
次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申請獲得審核通過。

目前，公司尚未收到中國證監會的書面核准文件，公司將在收到中國證監會予以核准的
正式文件後另行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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